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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指引》為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HCHR）編訂之 SDG-CRPD 資源包（SDG-

CRPD resource package）的一部分。此為 SDG-CRPD 資源包之先行版本，最終版本將於 OHCHR 審

查流程結束後發行。 

本文件使用之名稱及提出之資料，皆不表示聯合國祕書處對任何國家、地區、城市或區域或其權力機關

之法律地位，或其邊疆或國境之定界表達任何意見。 

聯合國文件的符號由大寫字母與數字構成，提及此數字時表示參照聯合國文件。 

《資料來源指引》係於歐盟之財務援助下建立而成。本文內容由 OHCHR 全權負責，且不必然代表歐

盟之意見。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Disability/Pages/sdg-crpd-resource.aspx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Disability/Pages/sdg-crpd-resourc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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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國會和地方政府之女性成員比例（SDG 指標 5.5.1），依身心

障礙類別區分。 

第二級：該指標可以通過對現有的資料蒐集工作，進行簡單的添加或修改 

與此 SDG 指標相關資料連結 

根據資料： 

「各國議會聯盟是由議會組成的國際組織，也是全球議會對話的主責單位。該聯盟對女性

在國家議會及地方政府的代表權進行調查與追蹤，並以此作為其活動的一部分。然而，該

調查並未詢問政府官員的身心障礙狀態。若該聯盟將身心障礙納入問卷當中，許多國家便

能定期編製此指標；若未納入身心障礙，各國須自行針對議會與地方政府官員進行調查，

或是將身心障礙狀態列入人事檔案並且仰賴行政資料。如需有關各國議會聯盟的詳細資訊，

請前往 archive.ipu.org。」 

6.15 公部門決策職務代表權比例，依性別、年齡和身心障礙類別等

項目區分。 

第一級：資料至少已於部分國家編製和通報的指標 

可蒐集資料並將其納入行政資料系統。舉例來說，南非公共服務行政部蒐集所有申請者與受

僱人的身心障礙狀態資訊，並將該資訊存放於「個人與薪資系統」（用於管理公共服務單位薪

資單的中央系統）。 

另一方面，針對公部門員工的調查較不具永續性，但仍可作為替代方案。南非便曾這麼做；

雖然該報告並未依性別與身心障礙狀態進行區分，但這能透過蒐集到的資料輕易實現。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Text=&Goal=&Target=5.5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Text=&Goal=&Target=5.5
http://archive.ipu.org/english/Whatipu.htm
http://www.psc.gov.za/documents/2008/assessment%20disabilit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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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女性管理職比例（SDG 指標 5.5.2），依年齡和身心障礙類別

區分。 

第一級：資料至少已於部分國家編製和通報的指標。 

與此 SDG 指標相關資料連結 

根據資料： 

「為計算此指標，須取得依性別與職業區分的就業資料，而且至少採用國際職業分類標準

的 2 碼級別分類。這些資料主要透過勞動力調查（或其他不同類型，且含有就業單元的家

庭調查）在國家層級蒐集。如欲瞭解各國家庭調查的方法，必須參考最具全面性的調查報

告、或相關國家統計機構的統計方法出版品。」 

更詳細的指引列於詮釋資料中。只要在調查中納入識別身心障礙者的問題，就能區分此指標。

許多國家都有內含身心障礙問題的勞動力調查，而 ILO 勞動力調查彙編中，也列有身心障礙

問題，供各國使用。 

ILO 推薦了一份問題集，可在調查中鑑別身心障礙者。這些問題可至 ILO 的「名冊與基本背景

特徵」單元取得。 

例如，美國於 2019 年根據此報告進行計算，發現所有擔任管理職的人員當中，女性占了 

44.1%，但只有 3% 為身心障礙者。此外，無身心障礙的就業女性，有 16.2% 就任管理職；

相較之下，身心障礙就業女性僅 13.2% 為管理職。 

6.17 身心障礙者組織和婦女權利組織等公民社會組織中，擔任領導

職務之身心障礙婦女代表權比例，依性別和身心障礙類別等項目區

分。 

第三級：取得資料的過程較為複雜，或需要設立資料蒐集機制（目前尚未建置）的指標。 

此指標要求對所列的組織進行調查。部分國家可對組織進行調查、或透過 OPD 在各國的傘狀

組織聯盟獲取調查資訊。目前尚未發現資料來源相關案例。 

6.18 過去 12 個月內曾遭受人身、心理或性暴力之人口比例（SDG 

指標 16.1.3），依性別、年齡和身心障礙類別區分。 

第一級：資料至少已於部分國家編製和通報的指標 

與此 SDG 指標相關資料連結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Text=&Goal=&Target=5.5.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Text=&Goal=&Target=5.5.
https://www.ilo.org/ilostat-files/SSM/SSM11/SSM11_E.html
https://www.ilo.org/ilostat-files/LFS/Demog_V5_Full.zip
https://www.ilo.org/ilostat-files/LFS/Demog_V5_Full.zip
https://www.bls.gov/news.release/pdf/disabl.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Text=&Goal=&Target=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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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資料，資料可於聯合國犯罪趨勢及刑事司法系統運作調查（如 2018 UN-CTS）中的國家

報告獲得。不過，目前該調查問卷尚未納入身心障礙狀態，因此身心障礙問題仍有待補充。

即便如此，部分國家已著手針對此指標蒐集，依身心障礙區分的資訊。 

歐洲理事會成員國就「落實伊斯坦堡公約以預防並打擊對女性的暴力及家庭暴力」進行通報，

其中有些報告涵蓋身心障礙女性資訊。 

以波蘭為例，在該國提交反女性暴力與家庭暴力行動專家小組（GREVIO）的報告中，21% 

的受訪者回報至少一種施加於身心障礙家庭成員的暴力。該報告還依身心障礙進行細分，列

出民眾因應暴力而接受的各種服務。舉例來說，2018 年有 12,677 名女性接受危機介入中心

的服務，其中 641 人（也就是約 5% 的女性）為身心障礙者。請參閱波蘭的報告，第 86 頁。 

6.19 根據 SDG 指標 5.6.1，依年齡、身心障礙類別及地理位置，自

主做出性關係、避孕使用和生殖保健議題的女性與女童比例（同前 

23.19）。 

第一級：資料至少已於部分國家編製和通報的指標 

請至 WHO 網站參閱此指標相關說明。 

資料可透過 人口與健康調查（DHS） 或 多指標叢集調查（MICS） 調查取得。最新一輪 

MICS 已納入身心障礙問題，DHS 擁有經核可的身心障礙問題量表，但這些問題並未列入標

準問卷當中。這兩種調查均含有根據 WG 短版身心障礙問題量表設計的身心障礙單元。 

最新的 MICS 報告未區分這些資料，但只需取得微觀資料便可進行區分。 

尚比亞 DHS（第 309 頁）的範例通報，依女性賦權區分的避孕用品使用現況，包括女性做決

定的頻率，以及因使用避孕用品而遭到伴侶施暴的頻率。該報告若納入身心障礙問題，便可

區分這些統計數據。 

6.20 持有土地保有權與法律肯認文件，且認為其土地所有權受到保

障之總成年人口比例，依性別、所有權類型（type of tenure）

（SDG 指標 1.4.2）和身心障礙類別區分。 

第一級：資料至少已於部分國家編製和通報的指標 

與此 SDG 指標相關資料連結 

根據資料： 

「［此指標…］分為兩個部分： 

(A) 衡量成年人總人口中，擁有合法認證土地文件的人口比例；而(B) 著重於成年人口中，

回報認為其土地所有權受到保障的人口比例。 

https://www.unodc.org/unodc/en/data-and-analysis/statistics/crime/cts-data-collection.html
https://www.coe.int/en/web/istanbul-convention/country-monitoring-work
https://rm.coe.int/grevio-inf-2020-8-eng/pdfa/16809e5394
https://www.who.int/data/gho/indicator-metadata-registry/imr-details/4986
https://dhsprogram.com/data/
http://mics.unicef.org/
https://mics.unicef.org/
https://dhsprogram.com/pubs/pdf/FR361/FR36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Text=&Goal=&Target=1.4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Text=&Goal=&Target=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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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部分和 (B) 部分提供了關於土地保有權保障的兩種相互補充資料，而這些都是測量此

指標所需的資料。 

(A) 部分：
擁有法律肯認土地相關文件的成年人

成年人總人口 
 x 100 

(B) 部分：
土地所有權受到保障的成年人

成年人總人口
 x 100 

A 部分透過國家統計系統編製的國家人口普查或家庭調查資料、及／或土地相關機構產生

的行政資料（依資料可得性而定）進行估算。 

B 部分透過國家人口普查或家庭調查資料進行估算。該資料須包含世界各國透過專家小組

會議（EGM）達成共識的感受問題，且這些問題須在第 5.1.1 節討論的基本問題單元中標

準化。 

這兩個部分在此指標的加權比例相等。 

指標 1.4.2 = 0.5 * (A) 部分 + 0.5 * (B) 部分 

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報告（簡稱聯合國人居署）說明此指標的製作方法：該指標仰賴取

自 DHS 的資料，而該調查的土地保有權問題，請參閱 DHS 計畫。 

類似問題可自 MICS 與聯合國人居署的城市不平等調查（UN Habitat’s Urban Inequities 

Survey）取得。 

 

最新的 MICS 報告並未對這些資料進行細分，但只需取得微觀資料便可進行區分。 

6.21 總農戶人口中，持有農業用地所有權或權利之人口比例，依性

別（SDG 指標 5.a.1 (a)）和身心障礙類別區分；以及女性佔農業用

地所有人或權利人之比例，依保有權類型（SDG 指標 5.a.1 (b)）和

身心障礙類別區分。 

第一級：資料至少已於部分國家編製和通報的指標 

與此 SDG 指標相關資料連結 

根據資料： 

「［此指標］將參考人口（農戶人口）中，符合以下條件的所有人士，視為土地所有人或

保有權持有人： 

- 在證書上被列為農地「所有人」或「持有人」，證明擁有農地的所有權 

或者 

- 擁有出售農業用地之權利 

或 

https://www.unescwa.org/sites/www.unescwa.org/files/u593/module_8_secure_tenure_rights_to_land_edited_23-03-2018.pdf
file:///C:/Users/dedlda/Desktop/DHS
https://dhsprogram.com/data/Guide-to-DHS-Statistics/Ownership_of_Title_or_Deed_for_House_or_Land.htm
http://mics.unicef.org/
https://mics.unicef.org/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Text=&Goal=&Target=5.a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Text=&Goal=&Target=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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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將農業用地遺贈他人之權利 

上述三項條件中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即可視為農業用地「所有人」或保有權之「持有人」。

這個方法適用於各個國家，而事實上，針對 7個 EDGE 試行國所做的分析顯示，這些條件

提供了最可靠的所有權／所有權測量基準，即使各國的文件的可用度不盡相同，此基準仍

在各國之間具備可比性。事實上，即使沒有合法文件，個人仍然有權出售或遺贈其資產。

因此，此指標將所有權／保有權證明文件與出售和遺贈權結合，使其在各國之間具有可比

性。」 

 

SDG 詮釋資料中含有計算此指標所需的數學公式。如同指標 6.20，聯合國人居署報告也說明

建立這項指標的方法。此指標仰賴 DHS、MICS 與 聯合國人居署城市不平等調查的資料。 

最新的 MICS 報告並未對這些資料進行細分，但只需取得微觀資料便可進行。 

 

https://www.unescwa.org/sites/www.unescwa.org/files/u593/module_8_secure_tenure_rights_to_land_edited_23-03-2018.pdf
https://dhsprogram.com/data/
http://mics.unicef.org/
https://mirror.unhabitat.org/content.asp?typeid=19&catid=635&cid=7659
https://mics.unicef.org/

